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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制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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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目的等

日本的設計專利法之目的在於「謀求設計的保護和利用，藉此獎勵設計的創作，以有助
於產業的發達」。

・需有設計專利註冊申請等手續。亦可利用海牙協定中與國際工業設計註冊有關之日內瓦公約。

・物品的形狀等、建築物的形狀等（※）、圖像（※）為保護對象。成組物品的設計、或內裝的設計
(室內設計)（※）的註冊亦被認可。其等之部分設計亦可進行註冊。

※建築物的形狀等、圖像、內裝的設計(室內設計)僅限於2020年4月1日之後的申請。

・針對法律所規定的註冊要件進行審查，僅符合要件者准予註冊。

・設計專利權人專有以營業目的而實施經註冊專利之設計及近似於其的設計之權利。

・權利期間最長自設計專利註冊申請日起25年（※）

※申請日為2020年4月1日之後的申請。申請日為2007年4月1日～2020年3月31日的申請係自設定註冊起20年

2019年修法
（2020年4月之後的申請）

內裝設計(室內設計)

建築物

成組物品的
設計

圖像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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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蓋
設計專利註冊
第1114276號

電氣洗衣機
設計專利註冊第1502681號

口罩
設計專利註冊第1325221號

自走式電氣清掃機
設計專利註冊第1531010號

電子計算機
設計專利註冊第1574793號

耳機
設計專利註冊第1585727號

聲音輸出入型電子計算機
設計專利註冊第1615440號

電風扇
設計專利註冊第1458298號

安裝用馬桶
設計專利註冊第1481397號

椅子
設計專利註冊第1495581號

運動杉
設計專利註冊1324024號

戒指
設計專利註冊第1550944號

手提包
設計專利註冊第1389838號

包裝用瓶
設計專利註冊第1411571號

包裝用箱
設計專利註冊第1529314號

訂書機
設計專利註冊第1496319號

X光斷層
診斷機用掃描機
設計專利註冊第1553963號 機器人

設計專利註冊第1610882號

數位相機
設計專利註冊第1508620號

消波塊
設計專利註冊第1393309號

人孔蓋
設計專利註冊第960760號

商業用建築物
設計專利註冊
第1671773號

化妝品賣場內裝
設計專利註冊第1690192號

產業用機器人
設計專利註冊第1507942號

聯合收割機
設計專利註冊第1440563號

電動機車
設計專利註冊第1437741號

汽車
設計專利註冊第1521541號

無人飛機
設計專利註冊第1604199號

圖符用圖像
設計專利註冊第1677889號

車輛資訊顯示用圖像
設計專利註冊
第1672383號

音量調整用圖像
設計專利註冊第1687282號

電氣大提琴
設計專利註冊第1043005-001號

細巾蕾絲質料
設計專利註冊
第1542310號

速食麺
設計專利註冊第1352447號

31,711 件
（2022年）

【設計專利註冊申請件數】

受設計專利法保護之日常的製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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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件）

申請日

圖像 申請件數

建築物 申請件數

內裝 申請件數

圖像、建築物、內裝的申請動向

特許廳 5※海牙申請除外。自2020年4月1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為止以
季為單位計算。2023年4月12日設計專利課調查

新保護領域之設計自2020年4月開始受理申請起每季的件數推移。

申請雖依季節而有起伏，但大致呈現穩定的走勢。圖像設計的申請的成長尤其顯著。

圖像 建築物 內裝

4,106 1,070 776

新保護領域之設計專利註冊申請件數
（2023年4月3日時點的累計）

※海牙申請除外。



主要註冊要件

⚫ 若要受到設計專利法的保護，不僅需為設計專利法上的「設計」，還需符合法
律所規定之要件。

■一設計一申請（遵守一設計一申請的手續）

■為工業上可利用的設計（為構成設計者／設計為具體之物者／為工業上可利用者）

■新穎性（非為與公知的設計相同／近似的設計）

是否為世界最新穎的設計

■創作非容易性（非為可易於從公知的設計進行創作的設計）

＜例＞置換構成要件而得的設計、拼湊複數個設計而得的設計等

■先申請案（關於相同／近似的設計為最先的申請）

■不予註冊事由（公序良俗、必然的形狀等）



衍生設計專利、秘密設計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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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指定設計專利權之設定的註冊日起

3年以內的期間而申請將經註冊專利

之設計設為秘密。

- 秘密設計的請求必須與申請同時進行、

或與設計專利註冊之第一年份之註冊費

繳納時同時進行

-在權利行使上受有若非在提示受到特許

廳長官(※)之證明的書面進行警告之後

則無法進行制止請求等之部分限制

- 無法對於國際設計專利註冊申請進行請

求（已完成國際公佈之故）

- 手續費需5,100日圓

秘密設計專利衍生設計專利

原則上近似於經註冊專利之設計的設計不

得註冊，但作為例外，關於符合自基礎設

計（最初選擇作為原設計的一件設計）的

申請日（優先權日）起經過10年之日滿前

所提出的申請等一定之要件的設計，則可

透過將與其自身近似的經註冊專利之設計

指定為原設計而得以註冊作為衍生設計專

利。

- 具獨自效力

- 權利期間係自基礎設計專利的申請日起算。

- 移轉或專屬實施權的登記有所限制。

2019年修法
（2020年4月之後的申請）

※特許廳首長



關於衍生設計之2019年的修正內容

8

2019年修法
（2020年4月之後的申請）

修正的重點3：僅近似於衍生設計的設計

修正前雖未承認非直接近似於原設計之設計（僅

近似於衍生設計的設計）的專利註冊，但修正後已

予以承認。

基礎設計
（衍生設計A的原設計）

衍生設計A
（衍生設計B的原設計）

衍生設計B

修正的要點1：可申請衍生設計專利的期間

修正前：至原設計專利之公報發行前申請（數個月～1年左右）

修正後：自基礎設計申請日（優先權日）起至經過10年之日滿前申請

修正的重點2：關於新穎性等註冊要件之規定的追加

為使基礎設計專利自公報發行後可進行衍生設計專利的註冊，設置了在新穎性、創作非

容易性等註冊要件的判斷中不會被近似於基礎設計等的設計核駁之規定

※除此之外，關於衍生設計專利的權利期間，成為自基礎設計專利的申請日起25年。

基礎設計：

最初選擇作為原設計

的一件設計



２．近年的修法項目等（申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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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近年之申請手續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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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修法
（2021年4月之後的申請）

明確化一設計的觀點，針對放入容器等的狀態等、銷售時的形狀等，承
認其可作為物品等的形狀

廢除部分設計的欄位，開始了整體設計和部分設計的近似與否的判斷。
此外，進行圖式的記載要件之最佳化

重新檢視了用印，除了因偽造而導致較大被害之手續以外均無須再用印

廢除部令所規定之物品的區分表，放寬申請書之設計所應用之物品之欄
位之記載相關之判斷的運用

導入複數設計一申請之手續

擴充指定期間的延長手續

原則上所有至今未能進行電子申請之申請手續已可進行電子申請

2021年省令修正
（2021年4月之後的申請）

2019年省令修正
（2019年5月之後的申請）

2019年修法
（2021年4月之後的申請）

2023年修法
（2024年1月之後的申請）

2020年部令修正
（2020年12月28日之後的手續）

2019年基準修訂
（2019年1月之後的審査）



審查運用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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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關於一物品的考量方式，明確化除了當由複數個物體構成的情形、其

等均為必須發揮一特定之用途和功能的情形外，即使非為必須，只要
有作為一形態的整體性、或製造、使用、流通時的一體性，則亦要將
其等補充性地列入考慮而進行判斷的意旨

圖式之記載要件的最佳化
① 即使物品整體的形態未予揭示，只要欲取得設計專利註冊之設計的

創作內容已充分地揭示，則圖的數量等不予限定。

審查上作為實質
上與右例相同的
部分設計加以處
理

設計所應用之物品：項鍊
設計的說明：

白色顯示的軀幹係欲取得設計專利
註冊之設計以外的物品。

當無法特定欲取得設計專利註冊之部分的形態、物品整體中的位置、大小、範圍、
及與其他部分間的界線時，今後亦為核駁理由的對象

整體／部分設計的運用變更
① 廢除作為申請書之記載項目之「【部分設計】」的欄位
② 在整體設計與部分設計之間，亦進行先申請案（設計專利法第9條

第1項）、協議指令（同法第9條第2項）、衍生設計（同法第10條
第１項）之規定之適用的判斷

【正面図】

【平面図】

【右側面図】

【背面図】

【正面図】
【右側面図】

今後進行近似
與否的判斷

一設計之考量方式的明確化等

③ 設計專利審查基準上所限定之成組物品之設計的構成物品係在社會通
念上同時使用之物品的範圍內由申請人任意決定

②關於「設計所應用之物品」之欄位的記載，即使是就形態或材料有補
充性之說明的情形，對於可判斷為與設計所應用之物品之區分實質
上相同程度的記載者，亦靈活地進行處理

〇不列為今後核駁理由之對象之例「紅色的花瓶」、「圓形桌」

②為創作內容之表現上所需時，提出申請之設計以外的物品等亦可加以圖示

設計所應用之物品：邊框

整體設計 部分設計

設計所應用之物品：
附容器的果凍

設計所應用之物品：
附容器的固形膠

【拆蓋後之狀態的立體圖】

設計所應用之物品：
汽車用尾燈

【立體圖】

【顯示裝設於汽車
之狀態的參考圖】

③承認中間省略部分之多樣化表現方法

設計所應用之物品：窗框材 設計所應用之物品：排氣管

※若對於設計的明確性不造成影響，圖示方法可為任意的方法，省略部分的尺寸
可不予以記載。

※由於未揭示後視圖，故在現行運用中係
形式命令、核駁理由的對象

【平面図】

2019年部令修正
（2019年5月之後的申請）2019年基準修訂

（2019年5月之後的申請）

2019年基準修訂
（2019年1月之後的審查）



３．近年的修法項目等（優先權、新穎性喪失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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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主張及新穎性喪失之例外手續的擴充、放寬

13

2018年修法
（2020年1月之後的申請）

承認新穎性喪失之例外的期間從6個月延長為1年。

開始設計專利註冊申請之優先權證明書的電子交換（經由WIPO係自
2020年1月之後，與台灣智慧財產局之間係自2022年1月之後）

擴充當具有正當理由且於優先權期間內無法於日本提出申請時、及在期
間內未提出優先權證明書時的救濟措施

當透過海牙協定中與國際工業設計註冊有關之日內瓦公約提出的國際申
請案指定日本時，可於申請同時對於WIPO國際事務局提出優先權證明
書或新穎性喪失的例外證明書。

針對為接受新穎性喪失之例外規定之適用的證明，只要證明相同或近似
之設計之最早公開之日的任一者即可。

可提出優先權證明書的影本或線上提出。

可線上提出新穎性喪失的例外證明書

2018年修法
（2018年6月10日之後的申請）

2023年修法
（2024年1月之後的手續）

2023年修法
（2024年1月之後的申請）

2019年修法
（2021年4月之後的申請）

2021年修法
（2022年10月之後的申請）

2023年修法
（2024年1月之後的手續）



關於新穎性喪失之例外之2023年的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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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起因於申請人等之行為而公開的設計，為了接受新穎性喪失之例外規定
的適用，修法前雖原則上需針對所有的公開行為提出證明，但已修正為關於
2024年1月1日之後的申請，針對用以接受新穎性喪失之例外規定之適用的
證明，只要證明相同或近似之設計之最早公開之日的任一者即可。

2023年修法
（2024年1月之後的申請）



４．近年的修法項目等（實施行為等的重新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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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行為等的重新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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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關於例如以避免被取締為目的而將侵權品分割為構成部件
進行製造、輸入等行為，將使用於註冊設計專利等所應用之物品
的製造且為該註冊設計專利等之「對於創出透過視覺之美感為不
可或缺者」的物品等，明知該設計為註冊設計專利等及該物品等
被用於設計的實施卻以營業目的進行讓渡等的情形亦視為侵害。

將身處外國者藉由郵寄等將商品等帶進國內的行為規定為包含在
設計專利法中的「輸入」行為，藉此明確化該行為於業者未取得
所有權而進行時成為限制對象

2019年修法
（2020年4月之後的申請）

2021年修法
（2022年10月之後的行為）

依修法而明確化成為限制對象的行為 自修正前即被當作侵害設計專利權的行為



５．數位設計保護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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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圖像設計專利可被設計專利法保護之範圍的明確化和周知的必要性

18

➢ 雖然依據令和元年(2019年)之設計專利修法，保護對象已擴充至從物品分離後的圖像本身，但在之

後急遽發展之元宇宙等所使用的圖像之中，已可見到許多具備與迄今之一般的圖像不同的性質者。

➢ 經過在「關於對應就元宇宙上之內容等新的法律課題等的官民協同會議（2023年5月）」中檢討的

結果，針對交錯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之設計的利用，整理關於著作權法、設計專利法、不當競爭防

止法之保護所及之範圍或其極限等的基本之考量方式等，並且顯示了透過指導方針等，對於權利人

或元宇宙使用者等進行必要之周知的方向性。

（「就元宇宙上之內容等新的法律課題等之論點的整理」P.13 2.對應的方向性）

特許廳



設計專利法之虛擬空間內之設計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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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建築物」

➢ 有體物

虛擬空間內的設計

➢ 無體物

➢ 關於虛擬空間內之設計的保護，由於虛擬空間內之虛擬的物件為無體物，故在現行法下無法作為屬

於有體物之「物品」和「建築物」而獲准設計專利註冊，但作為「圖像」的設計則有可能獲准設計

專利註冊。

◼ VR（Virtual Reality）技術之虛擬空間內的設計

VR技術係透過刺激使用者的五官，使人工環境、網路空間等感知如同現實般的技術。藉由近年之電腦的資訊處理能力提升，已能夠根

據虛擬空間內之虛擬之物件的立體形狀和使用者的視點而即時地計算從使用者的右眼、左眼可分別見到的影像，且透過使右眼用的影像

只讓右眼看見、左眼用的影像只讓左眼看見，藉而讓使用者可立體地感受到虛擬空間內之虛擬的物件＊。

特許廳

＊參考：「設計專利註冊申請之申請書及圖式等記載的介紹」（令和3年(2021年)3月）第3部「14.2 對應圖像特徵的圖式表現（1）虛擬三維、虛擬現實（所謂的Virtual Reality：VR）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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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案〕第Ⅳ部 第１章 3.1 「圖像設計」

(前略)

因此，審查官依據該規定的意旨，僅限於該當於以下之（1）或（2）之至少任一方的圖

像才判定為係設計專利法上的設計。

（1）供機器操作之用的圖像（以下稱為「操作圖像」）

（2）作為機器發揮其功能之結果所顯示的圖像（以下稱為「顯示圖像」）

另外，例如電氣製品之3D物件等的虛擬圖像非屬在此所稱的「機器」。

(後略)

特許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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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案〕第Ⅳ部 第1章 6.1.1.1「被認定為設計專利法上之圖像設計者」

(前略)

所謂「操作圖像」係指給予用以使對象的機器成為依據功能而發揮作用之狀態之指示的

圖像，只要未有特別的情形，均為在圖像之中顯示為可供選擇或指定使用於某機器之操作

上的圖形等者。由於圖像設計係自物品分離者，在此所稱的機器不需予以特定，即使在特

定為操作對象之用途或功能（例如相片攝影用圖像）時亦被認定為符合本要件。

所謂「顯示圖像」係指進行與某機器之功能相關之顯示的圖像，於圖像之中包含與機器

的某功能具相關性的顯示者。惟，僅藉由單純顯示圖像的功能所顯示的圖像不包含於「顯

示圖像」中。

特許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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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顯示於虛擬空間內，但為與

實際的機器綁定的圖像

實體空間

※在本案例中於虛擬空間內所顯示的冰箱僅為仿照冰箱的圖像，未該當於設計

專利法上的「操作圖像」和「顯示圖像」的任一者，故無法受到設計專利法的

保護。

8.0℃ ▶

庫存確認

【例】冰箱的設定溫度顯示圖像

因係作為機器（冰箱）發揮其功能（箱內溫度調整功
能）的結果所顯示的設定溫度顯示圖像，故該當於設
計專利法上的「顯示圖像」。

【例】冰箱的庫存確認操作圖像

因係為提供確認機器（冰箱）之庫存之操作使用的圖
像，故該當於設計專利法上的「操作圖像」。

可受到設計專利法之保護之圖像之例及無法受到保護之圖像之例

用於虛擬空間之

虛擬化身所使用

的冰箱之圖像

※在本案例中於虛擬空間內所顯示的冰箱僅為仿照冰箱的圖像，未該當於設計

專利法上的「操作圖像」和「顯示圖像」的任一者，故無法受到設計專利法的

保護。

8.0℃ ▶

庫存確認

【例】虛擬之冰箱的庫存確認操作圖像

虛擬之物不該當於「機器」（設計專利法第２條第１
項），故無法作為供虛擬空間內所顯示之虛擬之機器
（冰箱）之操作使用的圖像取得設計專利之註冊。

【例】虛擬之冰箱的設定溫度顯示圖像

虛擬之物不該當於「機器」（設計專利法第２條第１
項），故無法作為顯示於虛擬空間內之虛擬之機器
（冰箱）發揮其功能的結果所顯示的圖像取得設計專
利之註冊。



（參考）提供海外用戶之設計專利制度宣傳冊（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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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sonota-info/document/panhu/design_right_injapan.pdf



感謝您的聆聽

日本特許廳意匠課

意匠制度企劃室長 大峰勝士


